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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901/t20190124_3132126.html） 

 

附錄 

 

关于印发《清理口岸收费工作方案》的通知 

     财税[2018]12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为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外贸稳定健康发展，我们制定了《清理口岸收费工作方

案》，经国务院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清理口岸收费工作方案》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发展改革委 

交通运输部  商务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18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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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清理口岸收费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外贸稳定健康发展，现

就清理口岸收费，降低进出口环节合规成本，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全面实行口岸收费目录清单制度，清单之外一律不得收费。降低进出口环节合规成本，

2018 年底前集装箱进出口环节合规成本比 2017 年降低 100 美元以上。建立健全口岸收费监督

管理协作机制，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收费行为。 

二、工作机制 

财政部、海关总署、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组成清理口岸收

费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组长由财政部部长刘昆担任，副组长由财政部、海关

总署、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同志担任。领导小组主

要负责制定全国清理口岸收费工作方案；协调推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指导督促各地区、有关

部门开展清理口岸收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财政部（税政司），海关总署、国家发展改

革委、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各选派 1-2 位同志参加，定期或不定期实行集中办公。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要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联系地方清理口岸收费工作小组；整理和汇总相关材

料；组织开展重大问题调查研究，并向领导小组提出工作建议；做好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本地区清理口岸收费工作，成立由省级口岸管理、

财政部门牵头，价格、交通、商务、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地方清理口岸收费工作小

组，具体组织实施清理口岸收费工作。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要

积极参与和配合地方清理口岸收费工作。 

三、重点工作 

（一）典型调研。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成员单位开展实地调研，按照 2017 年口岸进出口

货物吞吐量排序，选取 2-4 个规模较大的口岸进行典型调研，听取相关部门和企业意见和建议，

找准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工作建议。（10 月底前完成） 

（二）自查自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本地区口岸收费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自查自纠范围包括：报关（报检）、货代、船代、物流、仓储、货物装卸等环节，相关部门和单

位向进出口货物收取的各类收费。各地开展自查自纠时，要认真查清各类收费种类、性质、标

准、范围、数额和依据，对于不符合收费管理规定的收费项目，依法予以取消；对超出标准的

收费，要坚决予以纠正；对不合理的收费标准要坚决降低。（10 月底前完成） 

（三）建立清单。地方清理口岸收费工作小组要在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在口岸现场及口

岸管理部门网站上公布本地区口岸收费目录清单，清单之外一律不得收费。目录清单涵盖所有

铁路口岸、公路口岸、航空口岸、海运口岸。海关总署公布统一清单模板，各地要按照统一的

格式和内容公布目录清单，清单内容应当包括收费主体、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10 月底前

完成） 

（四）专项督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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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组织开展口岸收费专项督查，对各地口岸公示收费目录清单情况进行全面指导检查，

抽查 10 个进出口货物吞吐量规模较大口岸的收费情况，重点查处自立收费项目、超标准收费

等行为，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乱收费的行为。（11 月 30 日前完成） 

（五）降低合规成本。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中央管理的港口收费进行清理规

范。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海关总署要对本部门所属事业单位及企业涉及进出口环节的收费进

行清理规范，能取消的一律取消；暂不能取消的，属于政府定价、指导价的，降低收费标准；

属于市场调节价的，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通过竞争把收费标准降下来；属于独家经营的，加

强监管，并逐步引入市场竞争；对进出口企业普遍缴纳的收费项目进行归并。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清理口岸收费工作小组对地方管理的口岸收费进行清理规范，研究提出清费降费措施，

实现进出口环节合规成本明显降低。（12 月 10 日前完成）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清理口岸收费是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的重要

举措，这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协调难度大，各地区、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周密

组织，扎实做好组织实施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清理口岸收费工作的总体协调和监督指导。领导

小组办公室要及时跟踪地方清理口岸收费工作推进情况，重大问题及时向领导小组报告。地方

清理口岸收费工作小组要做好本地区清理口岸收费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组织推进，并加强与领导

小组办公室的工作联系，重大问题及时向省级人民政府报告。 

（二）强化分工协作。口岸收费链条长、环节多、项目多，涉及的市场主体众多、利益

关系错综复杂，清理规范难度大。从管理职能看，涉及口岸管理、财政、价格、交通运输、商

务、海关、市场监管、查验等多个部门，各部门之间需要衔接的工作较多。领导小组办公室要

与各地区、有关部门形成紧密协作机制，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协同推进清理口岸收费工作。

地方清理口岸收费工作小组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形成推进工作的良性机制。 

（三）狠抓工作落实。地方清理口岸收费工作小组要按照工作方案要求，明确时间表、

路线图，细化任务分工，强化责任落实，确保按时完成各项清理任务，并于 11 月 20 日前将自

查自纠工作开展情况和主要成效（按集装箱测算降成本情况）的书面报告（一式六份）报送领

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应

当于 12 月 20 日前，将本部门清理规范工作实施情况送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

并报领导小组审定后，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上报国务院。 

（四）做好宣传引导。清理口岸收费工作政策性强，社会关注度高，各地要重视宣传引

导工作，加强与主流媒体沟通，准确解读国家口岸收费政策，主动宣传清理工作取得的成效，

及时解答和回应社会关注的热点收费问题，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